关于选聘《形势与政策》任课教师的通知
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3]为贯彻落实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就选聘《形势与政策》任课教师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选聘对象
  1.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政管理干部、辅导员等。
2.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关专职教师。
二、选聘要求
1.中共党员。
2.热爱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政治素质好。
3.硕士以上学位，具有高校教师资格。
4.语言表达流畅，能够胜任课堂教学工作。
三、课程安排
   2017-2018秋学期，周学时2，总学时16。授课对象：2017级本科生。
四、选聘程序
采取单位推荐与本人自荐相结合。经聘用单位审核通过，通知个人，落实课务安排。《形势与政策》工作量及课酬计发按学校有关文件执行。
五、材料报送
5月31日前，将《扬州大学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申请表》，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统一送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办公室S103(文汇路校区田园宾馆旁)，电子版发至zhlin@yzu.edu.cn。联系人：戎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7965805（5805）。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克思主义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5月25日




	扬州大学《形势与政策》课任课教师申请表

	 所在部门:
	 
______________________
	 
	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 

	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出生日期
	　

	政治面貌
	　
	民族
	　
	职称
	 

	联系电话
	办公室：         手机：
QQ号： 　      手机短号：
	拟承担
教学时数
	      

	毕业院校
及时间
	　
	专  业
	　

	最高学历          
	　
	最高学位
	 
	是否获得教师资格证书
	　

	主要教学           工作简历
	　
　
　

	所在部门
意    见
	




　
　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 
 
聘用单位
意    见
 
 
	 

 
 
 
 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